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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3月23日，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与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跨境电商协会” ）签订了《战略合作

备忘录》。 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文件，也是双

方签订具体合同的重要依据，现将《战略合作备忘录》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风险提示

1.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

险。

2.本次与跨境电商协会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仅作为推进相关合作

的框架性、意向性文件，涉及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

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

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因此相关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与跨境电商协会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履行对公司2016年

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4.本次与跨境电商协会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协会

业务主管单位：广州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法定代表人：白明韶

注册资本：人民币零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保利世贸东塔13楼

业务范围：贯彻政府方针政策法规条例；研究跨境电商发展趋势；维护会

员合法权益；搭建公共平台；完成政府委托的事项。

三、《战略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合作目的：公司与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协会经友好协商，拟联手举办“中

国（广州）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 ，并在企业孵化、人才培育、媒体宣传等方面

开展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共同促进广州跨境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

合作内容：

（1）跨境电商协会将支持公司与相关公司合资承办“中国（广州）国际

跨境电商展览会” 及与之配套的高峰论坛、行业评选、国内外巡回展、行业展

等活动。

（2）双方将联手开展对广州跨境电商行业的全媒体宣传合作。

（3） 跨境电商协会将支持公司筹划跨境电商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事宜，

以及跨境电商孵化基地及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的建设事宜。

（4）协会将支持粤传媒培育和引进广州市跨境电商行业人才。

四、《战略合作备忘录》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订符合公司“产业化、平台化、移动化和大

数据” 的战略布局，双方将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有助于公司新媒体业务的顺利

转型和创新技术上的提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开

展业务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对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不构成重大

影响。

五、《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审议程序

1.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订，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

额，因此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以上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风险提示

（一）以上《战略合作备忘录》仅作为推进相关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文

件，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协议，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将视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跨境电商协会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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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修改提案、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议案》，对2014� � �年年

度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以下简称“前次更名议案” ）的决议进行了变

更，前次更名决议不再实施；

3.本次股东大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

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林永飞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22日———2016年3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下午15:00

至2016年3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38号富力科讯大厦13楼公司多功能厅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的规

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有5人，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数 126,

00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006%。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 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数

126,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000%；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

1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00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00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6,00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赖江临律师、郭钟泳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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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6年3月21日、3月22日及3月23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询证，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16年3月21日、3月22日及3月23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公

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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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索芙特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 225号），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A股股票552,855,245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53元，募集资金

总额4,162,999,994.85元，扣除承销费（包括保荐费）人民币40,000,000.00� 元后，将募

集资金4,122,999,994.85元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为规范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丙方”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 “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的北京万寿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

号为696815664。截止2016年 3�月 23�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4,122,999,994.85元。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收购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

及用于支付甲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生的发行费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本协议生效

之前，各方均不能随意动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里的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

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春奎、洪晓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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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3月23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22日

下午15：00时至2015年3月23日下午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周治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231,989,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87%。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98,213,4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50.4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1,890,405,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50.26%；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16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808,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0.2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3,775,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 B�股股份总数的37.005%。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2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333,750,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37.002%；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2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0.003%。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票2,225,177,9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反对票2,466,6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弃权票4,344,6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330,597,17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

反对票78,012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票3,100,55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01,582,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反对票2,

466,6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弃权票4,344,6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

其中，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330,597,179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反对票78,012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票3,100,556股，占出席会

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

（2） 表决结果： 该决议为特别决议, � 同意票2,225,177,92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徐留平、张宝林、朱华荣、周治平、谭小刚、王晓翔、王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帅天龙、刘纪鹏、李想、李庆文、谭晓生、胡钰、庞勇、陈全世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徐留平

A股 1,894,522,321 99.81%

B股 330,598,379 99.05%

中小股东 401,525,484 98.32%

B股中小股东 330,598,379 99.05%

总体 2,225,120,700 99.69%

张宝林

A股 1,894,452,305 99.80%

B股 328,057,981 98.29%

中小股东 398,915,070 97.68%

B股中小股东 328,057,981 98.29%

总体 2,222,510,286 99.58%

朱华荣

A股 1,894,452,308 99.80%

B股 328,059,181 98.29%

中小股东 398,916,273 97.68%

B股中小股东 328,059,181 98.29%

总体 2,222,511,489 99.58%

周治平

A股 1,894,441,332 99.80%

B股 330,598,3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4,495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8,379 99.05%

总体 2,225,039,711 99.69%

谭小刚

A股 1,894,441,332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5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11 99.69%

王晓翔

A股 1,894,448,152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8,915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44,131 99.69%

王锟

A股 1,894,441,334 99.80%

B股 328,056,781 98.29%

中小股东 398,902,899 97.68%

B股中小股东 328,056,781 98.29%

总体 2,222,498,115 99.57%

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帅天龙

A股 1,894,453,873 99.80%

B股 330,599,5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58,236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9,579 99.05%

总体 2,225,053,452 99.69%

刘纪鹏

A股 1,894,466,285 99.80%

B股 330,597,1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68,248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7,179 99.05%

总体 2,225,063,464 99.69%

李想

A股 1,894,453,864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54,627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49,843 99.69%

李庆文

A股 1,894,441,331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4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10 99.69%

谭晓生

A股 1,894,441,331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4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10 99.69%

胡钰

A股 1,894,441,330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3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09 99.69%

庞勇

A股 1,894,441,331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4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10 99.69%

陈全世

A股 1,894,441,331 99.80%

B股 330,595,979 99.05%

中小股东 401,442,094 98.30%

B股中小股东 330,595,979 99.05%

总体 2,225,037,310 99.69%

3、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肖勇、孙大洪、赵慧侠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监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肖勇

A股 1,886,496,137 99.38%

B股 330,597,179 99.05%

中小股东 393,498,100 96.35%

B股中小股东 330,597,179 99.05%

总体 2,217,093,316 99.33%

孙大洪

A股 1,883,525,254 99.23%

B股 302,096,898 90.51%

中小股东 362,026,936 88.65%

B股中小股东 302,096,898 90.51%

总体 2,185,622,152 97.92%

赵慧侠

A股 1,883,538,075 99.23%

B股 302,094,498 90.51%

中小股东 362,037,357 88.65%

B股中小股东 302,094,498 90.51%

总体 2,185,632,573 97.9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

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股东大会决议

⒊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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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6年3月18日通过邮件或传

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5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徐留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张宝林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如下：

徐留平先生，董事长。 1964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总经理、党

组副书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长安汽车董事长。 曾任南方工业集团计划部主任、汽车部主

任、总经理助理，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长安汽车党委书记。 截止本决议公

告发出之日，徐留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宝林先生，副董事长。 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现任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总经

理助理，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总裁，长安汽车副董事长。 曾任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团委副书记、书

记，重庆长风机器厂党委书记，成都万友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副总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中国长安党委副书记，长安汽车总裁。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张宝林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议案二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朱华荣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聘任王锟先生、黄忠强先生、罗明刚先生、杜毅先生、龚兵先生、王俊先生、刘波先生、

何朝兵先生、张竞竞女士、袁明学先生、李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因工作需要，董事会聘任王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黎军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简历如下：

朱华荣先生，董事、总裁。 1965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党委副

书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任长安公司技术部副部长，长安公司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长安公

司总裁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科技委主任，长安公司副总经理、工程研究院院长、长安汽车副总裁、党委书记。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朱华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5,200股，其中有限售股为18,900股；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锟先生，董事、副总裁。 1975年生，本科，高级会计师。 现任长安汽车副总裁，曾任南方工业集团资本运

营部资本运作处（综合处）处长，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中国长安董事、总会计师。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王

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忠强先生，副总裁。 1968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质量部

部长，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

记。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黄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明刚先生，副总裁。 1963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陵机器厂26车间副主任、工

艺工装处处长，长安公司工艺研究一所所长，汽车制造厂发动机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副主任兼

发动机制造厂副厂长，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

公司执行副总裁，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党

委书记。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罗明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杜毅先生，副总裁。 1967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东安动力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股份公司总经理，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杜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龚兵先生，副总裁兼轿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1969年生，MBA，高级经济师。曾任重庆嘉陵特

种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嘉陵董事长、总经理，南方工业集团摩托车事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南方

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龚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王俊先生，副总裁兼公司商用车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1972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

司技术中心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处长，科技质量部科技管理处处长，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产品策划处处

长，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产品管理处经理、市场部产品计划处处长、副部长、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

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王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刘波先生，副总裁兼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院长。 1966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原

江陵机器制造厂71车间副主任，公司技术部发动机研究所副所长、技术中心副主任，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副

院长、常务副院长，公司总裁助理兼项目总监办公室主任、项目管理部部长。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刘波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朝兵先生，副总裁兼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党委书记。 1967年生，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曾任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汽车开发四中心主任，商用车事业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总裁助理

兼北京长安汽车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兼采购部部长，总裁助理兼商用车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截止本决议

公告发出之日，何朝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竞竞女士，副总裁，总法律顾问。 1966年生，大学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长安公司二工厂副

总工程师，长安公司发展规划部副部长，长安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公司办副主任、项目总监办主任，公司人力

资源部部长，公司总裁助理兼质量部部长。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张竞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

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袁明学先生，副总裁。 1968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战略规划部部长、 党支部书记、资本运营处处长，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海

外事业发展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袁明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伟先生，副总裁兼产品策划部部长。 1966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研究院院

长，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李伟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黎军女士，董事会秘书兼财务部副部长。 1969年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部证

券处副处长、处长，财务部资本运营处处长，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黎军女士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议案三 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据此，公司董事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人选进行调整。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调整后的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刘纪鹏先生 委员：帅天龙先生、王锟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如下：

刘纪鹏先生，独立董事。 1956年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博导；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曾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论文

400多篇；接受国内外报刊杂志的采访文章800余篇。 近十年主持了国家电力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铝公司、海尔集团、海南航空、万向集团、李宁公司和天津开发区总公司等270� 多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

公司战略、并购重组及投融资方案设计，这些企业遍及二十多个省市和众多产业。 他被媒体称为“企业股改

第一人”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刘纪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帅天龙先生，独立董事。 1966年出生，博士。 现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华润双鹤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处长。拥有15年以上执业经验，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公司法、证券

法、金融法、收购兼并与重组、知识产权保护、诉讼与仲裁。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帅天龙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锟先生，董事、副总裁。 1975年生，本科，高级会计师。 现任长安汽车副总裁，曾任南方工业集团资本运

营部资本运作处（综合处）处长，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中国长安董事、总会计师。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王

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议案四 关于成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陈全世先生 委员：庞勇先生、谭晓生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简历如下：

陈全世先生，独立董事。 1945年出生，大学本科。现任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

务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全国汽车标准化车身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汽车标准化电动汽车

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电动汽车项目总体组组长。承担国家“863” 电动汽车专项中“燃料电池城市客车整

车技术研究” 课题；曾获得15吨6×6沙漠物探专用车研制，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排名第三 (1996年)；电动汽车电池、电机、电控及整车性能综合测试系统研制，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排名第三 (1997年)。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陈全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庞勇先生，独立董事。1969年出生，硕士。现任瀛之杰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IDEO）董事长兼CEO、吉

林大学兼职教授。曾任辽宁省汽车工业集团经理、雷神公司中国区总监。其主导设计开发的“I� Flow�智能终

端———智能客流量决策管理平台” 等获得国家版权局授予的著作权；同时，是中国“汽车经销渠道运营质量

评估管理系统” (AD-CAS)、渠道竞争力体系及标准化数据库资源开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汽车经销商精益营销相关岗位能力认证首席专家。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庞勇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谭晓生先生，独立董事。 1970年出生，学士。 现任奇虎360副总裁兼首席隐私官（CPO� ）。 曾任雅虎中国

分公司工程技术总监、麦斯贝（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擅长技术团队的构建与管理，自2003年

起，招聘培养了超过300名大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广泛分布在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在互

联网技术圈中有“谭校长” 的称号。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谭晓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议案五 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修订了《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对此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议案六 关于审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制订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对此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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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6年3月18日通过邮件或传

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

的监事5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简历如下：

肖勇先生，1971年生，硕士，工程师。现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主任。曾任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办副主任、主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摩托车

产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摩托车事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南方摩托车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副主任。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肖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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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张安国先生、罗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张安国先生，1959年生，硕士，高级政工师。现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处组织室组织干事。曾任公司质量

部质量处室主任，公司工会办公室室主任、主任，公司党群工作部组织处处长，公司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中

心）党建处处长。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张安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艳女士，1974年生，大学本科，助理经济师。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部人力资源处薪酬绩效室室主任。

曾任长安公司三工厂232车间维修电工、工程测量工、劳动技术定额员、计划员，人力资源部薪酬管理处员工

福利室室主任、薪酬福利管理三室室主任。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罗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公告编号：

2016-2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已于2015年4

月23日披露预案）的调整事宜，为保证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股票代

码：000625(200625)】于2016年3月2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

1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关于

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8、2016-14、2016-15）。

2015年4月23日，公司公告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目前，综合考虑融资环境和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因素，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同时推出新的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初步方案为向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同时，公

司正在积极筹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上述重大事项仍在积极与中介机构论证和完善中，公司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由于上述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

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

项进展公告。 由于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188

证券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

2016-01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或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人或第三人

● 涉案金额：合计约5亿元，占公司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约1.28％。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相关涉诉案件尚未

审结，尚无法判断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民生银行” ）诉兖州煤业系

列票据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5月至8月，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 、“公司” ）先后

收到民生银行四份起诉状，民生银行以票据纠纷为由，将公司诉至法院。

1.2015年5月5日，民生银行以公司违反票据贴现协议为由，将兖州煤业、

山东东大能源有限公司、新泰市韩庄经贸有限公司、自然人王占东及弓兆静诉

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兖州煤业承担5000万元清偿责任，其他被告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月1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

公司按照票据贴现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2.2015年5月5日，民生银行以公司违反票据贴现协议为由，将兖州煤业、

山东东大能源有限公司、新泰市韩庄经贸有限公司、自然人王占东及弓兆静诉

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兖州煤业承担4999.98万元清偿责任，其他被告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月1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公司按照票据贴现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4999.98万元及相应利息。

3.2015年7月13日，民生银行以公司违反票据贴现协议为由，将兖州煤业

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兖州煤业承担约2943.9万元清偿责任；2016

年1月11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公司按照票据贴

现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2943.9万元及相应利息。

4.2015年6月24日，民生银行以公司违反票据贴现协议为由，将兖州煤业

诉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要求兖州煤业承担2000万元汇票本金清偿责

任；目前该案正在履行一审审理程序，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认为由于民生银行已对相关票据办理转贴现， 并通过转贴现收取了

转贴现的款项，各方签订的票据贴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基于协议的权利

义务已经终结，民生银行已无权依据协议起诉兖州煤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依

据不足。 基于以上事实，公司已于2016年2月依法就上述一审判决案件向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相关案件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以上案件尚未审结， 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二、山东恒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恒丰公司” ）系列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高新区支行（“农业银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

2015年7月14日，农业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恒丰公司、柴涛、

杨彭、 山东济宁正兴物资有限公司、 厦门佳纳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山东中垠物流贸易有限公司（“中垠物流” ）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恒丰公司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本金3143.98万元及利息，其他被告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因恒丰公司将其对中垠物流的应收账款6116.96万元向原告做了质

押，原告要求中垠物流在应付账款范围内履行付款义务。

2.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商银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5年9月11日，威商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恒丰公司、厦门

佳纳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谷能源有限公司、南京中煤太谷贸易有限公司、济

宁宁煤工贸有限公司、济宁建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自然人柴涛及狄艳芳诉至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恒丰公司支付9911.90万元及利息，其他被告承担

连带责任；2015年10月9日，威商银行申请追加兖州煤业为被告，因恒丰公司

将其对兖州煤业的应收账款10342万元向原告做了质押， 原告要求公司在应

付账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东城支行（“建设银行”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2015年11月3日，建设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恒丰公司、兖州

煤业、厦门佳纳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顺能源有限公司、济宁宁煤工贸有限公

司、自然人柴涛及狄艳芳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恒丰公司偿还金融借

款5966.9万元，因恒丰公司将其对兖州煤业的应收账款7913.12万元向原告做

了质押，原告要求公司在应付账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4.中汇信通商业保理公司（“中汇信通” ）保理合同纠纷案

2015年11月26日，中信汇通以保理合同纠纷为由，将恒丰公司及自然人

柴涛、狄艳芳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要求恒丰公司偿还保理融资款、费

用及利息15997.7万元，自然人柴涛、狄艳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兖州煤业为第

三人；2016年1月25日，中汇信通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因恒丰公司将其在兖州

煤业的应收账款14500万元转让给中汇信通， 要求公司承担相应应收账款及

利息的给付义务。

经公司调查核实， 兖州煤业及中垠物流未向上述四家金融机构办理过任

何应收账款质押业务。 恒丰公司涉嫌以虚构享有兖州煤业及中垠物流应收账

款的事实，伪造兖州煤业、中垠物流印章及经办人员签字，在金融机构办理应

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 兖州煤业已向案件审理法院提交了印章真伪鉴定和人

员笔迹鉴定申请，相关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鉴于恒丰公司存在涉嫌刑事违法

行为，兖州煤业在积极应诉的同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诉讼判决情况

以上案件正在一审审理程序中，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以上案件尚未审结， 尚无法判断以上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三、济南铁路煤炭运贸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10月29日，济南铁路煤炭运贸集团有限公司（“济铁运贸” ）以买

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兖州煤业诉至济南铁路运输法院，要求兖州煤业偿还货款

1994.98万元。济铁运贸诉称，依据原告与江苏大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江苏

大成” ）、兖州煤业的三方协议，由于江苏大成未将价值1994.98万元货物交付

原告，兖州煤业应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

求向其偿还货款1994.98万元。

经公司调查核实，公司未与济铁运贸签署过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且在济

铁运贸出具的相关买卖合同所载签署日后， 公司也未与济铁运贸发生过相关

业务及资金往来。公司对济铁运贸起诉的事由存有异议，目前正积极制定诉讼

应对方案，全力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二）诉讼判决情况

本案正在一审审理程序中，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审结， 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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